关于汕头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带教申请的通知

各科、室（研究所）：

我院今年拟和汕头大学继续合作，招收十名2006级临床医学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（全英班5名+普通班5名）来我院进行临床学习。为保证学生临床学习的效果，促进我院教学水平的良性发展，同时加强科室的学科建设水平，请符合以下条件的专家提供相应材料，我科将根据学科建设需要及专家水平择优遴选带教导师：

1. 已具备我院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。

2. 担任省级（或以上）专业学会委员或学科副组长以上，或获地（市）级以上医疗成果奖励（限前二作者）。

3. 近三年主持或参与省级（或以上）课题（限前二作者）。

4. 近三年在本专业领域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不少于三篇论著，或发表SCI科研论文不少于一篇。

为均衡医院科室学科建设的协调发展，申请者在条件相近的前提下，未带教过七年制学生及三年制学生的专家优先考虑。

申请带教的专家，请填写以下申请表格，并于2012年1月13前交研究生科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科   教   处

二0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2006级汕头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带教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定职时间
	
	聘用时间
	

	行政职务
	
	身份证号
	

	电子邮箱
	
	联系电话
	

	主持课题名称及编号
	

	近三年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著情况
	

	本人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特点和意义、国内所处的学术地位（限300字）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

随申请表提交还需提供以下附件：

1. 最终学历、学位证书、身份证的复印件一份

2. 学术任职的复印件一份
3. 发表期刊的复印件一份（仅需首页复印）
4. 课题一项由科教处统一审核，无需提供材料。

5. 2012年1月13前递交本申请表及附件材料，逾期不受理。
